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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水污染需要启动每个人的伦理判断  

刘华杰

  科学技术对水资源管理常常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样是不充分的，也不应当成为惟一的标准、尺度。水资

源管理的科技与工程，如果不主动吸收人文因素，不把伦理学的考虑纳入在内，那么它所假定的边界条件、

所计算的变量，所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有问题的、有偏见的。 

  1984年我国就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过，2007年9月5日全国人大又向全国公布水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人们一直高度评价这些举措，“科学用水管水、依法用水管水”成了口头禅。可是另一方面，到

2005年中国7大水系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三分之一成为劣五类水质，全国约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3

亿多农村人口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科技、法律都有用，但在解决用水矛盾、防治水污染问题上，每个人内心的伦理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水伦理深入人心之时，水科学也才更科学，水法才更有效。上游不可污染下游、不可向水源地丢垃圾、浪费

自来水可耻、不可在严重缺水地区上马耗水大的项目等等，这些价值判断既有科学根据也有法学依据，但首

要的是伦理学根据。 

  某无知儿童向饮水井中撒尿，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即使经技术检测，这次“排尿”也会被稀释（事后可

判定为“达标排放”），甚至也不违法。类似的污染过程在全国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似乎都能自觉或不自

觉地钻科技和法律的空当。就这个例子来看，伦理判断具有某种超前性、全覆盖性、优越性和不可还原性。 

  经济学视角代表不了伦理学视角 

  对水资源管理系统，弱势群体（包括女性、农民、大自然）常常进入不了决策者心目中的“伦理共同

体”，很少有发言权，他们（它们）最易受到不公正待遇。利奥波德曾引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奥德赛

从特洛伊战场上回来后，绞死了他的12个行为不端的女奴。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

事情，因为奴隶在当时被认为不是“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是私有财产。奥德赛的杀人行为并不违反

伦理和法律。他的行为只涉及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只是个划算不划算的经济学问题。当“女奴”不被视为

与人同等的主体时，她们的伦理权利自然被剥夺了。 

  现代经济学对处理资产管理、产业运营、劳动要素组合、投入产出分析等均十分有效，制度派经济学等

也探讨制度、伦理、规范等，但是总体上看，经济学的视野也有局限性。在当前“惟GDP”引导下，中国社

会的惟经济学倾向很有市场，许多复杂的矛盾都是通过经济学上的合理与不合理来判别、选择的。应当注



意，经济学视角代表不了伦理学视角，它是不充分的，有缺陷的。 

  不可以完全还原为某种工程学 

  伦理问题不能完全转变为、退化为环境工程学或其他某个领域的工程学问题，如水工程学、生态工程

学、环境工程学。 

  中国公众对“科技”的东西，常常缺乏必要的质疑精神和能力，任何东西只要贴上了这个标签，不管它

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哪怕是劣质科学、伪科学、骗人的伎俩），它便自动获得了合法性、正确性和力量。科

学技术对水资源管理常常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样是不充分的，也不应当成为惟一的标准、尺度。水资源管理

的科技与工程，如果不主动吸收人文因素，不把伦理学的考虑纳入在内，那么它所假定的边界条件、所计算

的变量，所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有问题的、有偏见的。 

  现在环境工程学、生态工程学等竟然成了显学，各国高校也都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社会上打着这样旗

号的队伍也不少。但与此同时，这些学科诞生之初那些大师们所具有的宏伟抱负、深沉思想、对生命和自然

的敬畏之心、对他人他物的同情心等等，反而可能被排斥殆尽，剩下的只是方程式、化学式、模型、数学计

算等等。可操作性的确增加了，但目标可能扭曲了。今日，许多主修环境工程学的研究生，竟然不知道梭

罗、利奥波德、卡逊。 

  法律之外的伦理空间大有可为 

  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化、法治化，每年都会出台许多新法律（包括水法和环境保护法），但是，有了法律

不等于有了一切。法律的执行、解释过程均相当复杂。制定、执行法律过程中，均有相当多的运用伦理智

慧、发挥道德情操的广阔空间。 

  伦理道德的考察经常涉及关于人性善、恶的假定，扬善抑恶是伦理学的基本动机，但二分法的两个方面

不可以归结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于水资源管理这样的复杂系统，各行为主体之间既有竞争、利益冲突的方

面，也有合作、利益一致的方面。 

  之所以强调这些不可还原性，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代换而取消伦理学考虑，从而

放弃当事主体所担负的道德责任。 

  水资源管理的伦理学对话，先要正视矛盾、冲突，通过协商、妥协，找到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目

标、平衡点，最后达到认识的提升和问题的解决。在此过程中，唱高调，让弱势群体发扬风格，顾全大局，

实际上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行为。反之亦然，故意放大矛盾，制造社会紧张气氛，也是不道德的。 

   

 


